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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19日，四川大略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龚嘴电站新建过鱼设施开展热膨胀剂破岩作业时发生事故致一人死亡，根据上级指示要求，现将调查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1、 总体情况
事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漆宾书记、玉秀县长等领导作出批示，曲别木良常委作出具体部署，陈果副县长率县经信局、县应急管理局、五渡镇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现场调查处置工作。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令）相关规定，经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同意，授权县应急管理局成立事故调查组，邀请检察院、公安局、县经信局、发改局和五渡镇等有关单位参与，并聘请省级有关安全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程建设方（大略公司）与死者家属就赔偿事宜于3月20日上午达成一致意见，无不稳定因素。
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峨边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对四川大略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处人民币600000元（大写：陆拾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2.峨边彝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对四川大略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人李梁华处人民币54000元（大写：伍万肆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对该事故防范和整改，事故调查组采取了四项具体措施，具体措施及落实情况如下。
（1） 全县范围通报该起事故，要求辖区内企业“举一反三”开展警示教育，开展一次热膨胀作业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治理，重点为风险辨识是否到位、是否制定切合实际的工艺操作规程并组织员工培训等内容。
     落实情况：在2024年第二季度第二次安全生产会议上通报了该起事故，会议强调辖区企业需“举一反三”开展警示教育，特别是涉及热膨胀作业的企业要开展一次热膨胀作业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治理，重点为风险辨识是否到位、是否制定切合实际的工艺操作规程并组织员工培训等内容。
（二）督促企业落实风险分析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防控”机制。根据企业实际生产工艺全面分析本企业面临的风险，制定有针对性的风险管控措施，特别是危险性较大的机械设备、工序等要制定《安全操作规程》和《现场处置措施》。
落实情况：已督促企业落实风险分析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防控”机制。该公司及项目部分别于2024年3月22日以及2024年3月25日展开大面积线上线下学习《安全操作规程》和《现场处置措施》。龚嘴项目上全员参加进行学习三级教育培训考试。
（三）将建设工程隐患排查项目清单化，并在“三级安全教育培训”中加强《安全操作规程》培训和《现场处置措施》演练。
落实情况：已督促企业将建设工程隐患排查项目清单化，该公司及项目部在2024年3月22日—2024年3月28日开展培训讲解以及全员大规模演练讲解。
四、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不力。虽然开展了日常隐患排查治理，但对热膨胀作业伤害风险辨识不足，未充分认识到此项作业带来的危害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二）企业日常教育培训针对性不强。企业组织员工开展了企业内部培训，但内容多为法律法规、劳动纪律、卫生等，缺乏实际操作规范、规程技术方面内容的培训，如连续15天的班前会均未提及热膨胀作业风险及防范措施。
（三）大略公司存在迟报事故行为。事故发生于2024年3月19日8时53分许，企业于2024年3月20日7时50分许才上报。
五、工作建议
 1.督促企业强化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完善双重预防机制。对热膨胀作业涉及的设备实施全生命周期风险管控，每季度更新风险等级清单，明确管控责任人和措施。 

2.督促企业提升安全培训实效性。实施“靶向式”培训，增加实际操作规范、规程技术方面内容的培训，特别是热膨胀作业风险及防范措施。 
3.督促企业严控事故信息报送流程。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